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與臺北遠雄巨蛋合作運動績優獎學金
運動性團體績優獎學金申請表（114年度）
	團體名稱
	

	負責人
	班級
	座號
	姓名
	聯絡電話

	
	
	
	
	

	資料檢附/填寫
自我審核
	· 訓練計畫及紀錄
· 團體活動紀錄
· 校外競賽參與紀錄（若獲獎請附證明文件影本）
· 校園活動或體育相關活動服務紀錄（請附證明文件影本）
· 經費使用計畫
·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（請說明並附證明）：



	本年度校外競賽參與紀錄（若表格不敷填寫可另附資料）

	比賽名稱
	項目及名次
	起訖日期與地點
	有無證明文件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本年度校園活動或體育相關活動服務紀錄（若表格不敷填寫可另附資料）

	活動名稱
	活動辦理單位
	服務日期與地點
	服務時數
	有無證明文件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
	
	

	[bookmark: _GoBack]獎學金使用計畫（以8,000元為規劃）

	用途說明
	預計金額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使用計畫文字敘述：

	· 本人代表團體，同意將本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，提供校方審查且不予退還，並確認所有資料內容無訛，如有不實，同意無條件撤銷獲獎資格並退回已領取之獎學金。
· 本人代表團體，知悉若獲團體獎學金，須於學年末繳交帳目清冊以供備查，未繳交者取消該團體申請本獎學金權利2年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負責人親簽：

	指導老師初核簽章
	

	收件單位簽章
	



2

